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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函
地址：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
承辦人：約僱助理 郭思妤
電話：03-332-2592分機8210
電子信箱：10037683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平鎮區宋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桃市文發字第11200285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6400E_1120028522_ATTACH1.pdf、

376736400E_112002852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文化部113年「文化部推廣文學閱讀及人文活動補助

作業要點」補助作業自即日起至113年1月14日受理收件，

請惠予協助宣傳並鼓勵提案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文化部112年12月21日文版字第1123033156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本府各局處、本市各大專院校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私立高級中學、桃園市立
圖書館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000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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